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研究生學位考試暨離校相關注意事項

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法規-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113.5.29

-

申請步驟 作業說明 注意事項

申請

學位考試

登入校務行政系統

申請-教務資訊申請-學位考試申請

輸入申請資料 存檔

列印報表：

學位考試申請-列印相關報表

◎學位考試申請表

◎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

將申請書及相關資料送交系所審查

★申請時間：

第 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月 日止

第 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月 日止

★資料鍵入經系所審核通過後，英文姓名即不

得再變更，請同學務必小心核對 拼音、格式

應與護照相符或參照外交部網站。

★申請後可自行修改之項目(至輸入成績止)：

論文題目、學位考試時間、地點、口試委員；

如欲修改通訊資料可由

登錄-教務資訊登錄-學生通訊資料維護作業 操作。

系所審核

系所查核學生歷年成績

審核系所其他特殊畢審規定

（如英檢、補修學分等等）

收取◎

◎學位考試申請表

◎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

舉行

學位考試

列印報表：申請-

→列印相關報表、

教務資訊申請 學位考試申請 ★舉行時間：

第 學期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 月 日止

第 學期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 月 日止

列印_學位考試審定書

◎學位考試簽到表

◎學位考試合格同意書

◎學位考試審定書

完成

學位考試

辦理離校作業需經各單位審核

通過：查詢離校流程審核狀況

申請-教務資訊申請-離校申請查詢-畢業離校審核

至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

★畢業者完成離校期限：

※

撤銷

學位考試

登入校務行政系統

學位考試申請-撤銷，並列印申請書。

送交申請書至系所。

經系所審核後送交註冊組辦理。

★撤銷期限：

第 學期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 月 日止

第 學期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 月 日止

★逾期未撤銷考試者，以一次不通過論。

各學期皆有 個離校期間，確切日期依行事曆
公告，第一次離校期限內離校者可退學雜費基
數 2/3

論文初稿原創性比對報告

https://aca.ntua.edu.tw/article.aspx?ca=165&id=18
https://uaap.ntua.edu.tw/ntua/
https://uaap.ntua.edu.tw/ntua/
https://uaap.ntua.edu.tw/ntua/


申請步驟 作業說明 注意事項

★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

者，得以重考，重考以一次為限；重考成績

仍不及格者，應令退學。

註：若系所另增更嚴特殊規範者，從其規範。

步驟 1. 申請學位考試

月 日止。

登入校務行政系統→申請→教務資訊申請→學位考試申請

★申請時間：第 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月 日止；第 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

填寫申請資料→存檔

★申請資料經系所審核通過後，英文姓名即不得再變更；

如欲修改通訊資料可由登錄→教務資訊登錄→ 學生通訊資料維護作業 操作。

★申請後至輸入成績止，得修正論文題目、學位考試時間、地點、口試委員。 回上頁-修改

列印報表 回上頁→列印相關報表：

◎學位考試申請表

◎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

將申請書及相關資料送交系所審查

https://uaap.ntua.edu.tw/ntua/


步驟 2. 系所審核

查核學生歷年成績

審核系所其他特殊畢審規定（如英檢、補修學分…等等）

收取相關表單：◎學位考試申請表

◎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

◎論文初稿原創性比對報告

學位考試申請表

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



月 日止。

步驟 3. 舉行學位考試

★考試舉行時間：第 學期自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 月 日止；第 學期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

列印報表 學位考試申請→列印相關報表、列印_學位考試審定書

◎學位考試簽到表

◎學位考試合格同意書

◎學位考試審定書

學位考試簽到表 學位考試審定書

學位考試合格同意書



步驟 4. 完成學位考試

辦理離校作業 需經各單位審核通過，通過後方進行畢業證書印製

離校檢查項目視學生身分而定，可登入校務系統查詢離校流程審核狀況，並閱讀畢業離校相關注

意事項：申請→教務資訊申請→離校申請查詢→畢業離校審核，未通過或審核中請洽該單位辦理。

★註冊組審核離校內容:畢業成績及格(含繳交學位考試相關文件)。

至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

★畢業者完成離校期限:依行事曆公告，各學期第一次離校期限內離校者可退學雜費基數 2/3

★上述可辦理退費者，須填妥 出納組退費申請書 下載申請書 方辦理退費。

https://uaap.ntua.edu.tw/ntua/
http://aca.ntua.edu.tw/uploads/files/%E9%80%80%E8%B2%BB%E7%94%B3%E8%AB%8B%E6%9B%B8%E6%96%B0%E7%89%88.pdf


※撤銷學位考試※

依據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-第八條: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，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

，應於學位考試限期之前，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。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，以一

次不通過論。

★撤銷期限：第1學期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1月31日止；第2學期自申請審核通過後至6月30日止。

逾期未撤銷考試者，以一次不通過論。

★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，得以重考，重考以一次為限；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，應令退學。

登入校務行政系統→申請→教務資訊申請→學位考試申請→撤銷，並列印申請書。

送交申請單至系所。

經系所審核後送交註冊組辦理。

學位考試撤銷申請表

https://aca.ntua.edu.tw/uploads/files/1110314.pdf
https://uaap.ntua.edu.tw/ntua/

